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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V.8AAH@X ÎG3PP@4Y长期致力於有关清代

的性犯罪"司法制度"社会生
#

和家庭结构的研究$不同於他早期的著作

6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 7V@/f8N%F8%$1 @'L#/4H#$ N%4/3&K/7#%,

!"#$%:GA8DO34EbGA8DO34E iD5e@465ASW4@66:"###Y中对古代性规范和法理的
&

在

发展的关注!本书侧重於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底层社会习惯与法律的

突$同时!本书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清中期的底层人民在面临来自人口压

力"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扩大和小农经济等多重压力下!

!

了维持基本

家庭生活和繁衍需求做出的生存选择$例如!一妻多夫制VL3=S8DE4SY"卖妻

VX5O@B68=@Y"典妻V<3DE5A53D8=X5O@B68=@Y"抵押婚VP84458̀@9SL=@E @̀Y"纵癚

V4@A85=L436A5AMA53DY等完全违反儒家性
"

伦理和法律的底层行
!

习惯由於上述

经济压力得以在地方社会普遍存在$通过研究大量留存於南部县和巴县档案

的清代契约文书"诉状"官箴和案牍!本书亦通过司法的角度!观察清代县

官及基层执法者如何裁
g

和调节关於性与家庭纠纷的法律"伦理"习惯之间

的突$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妻多夫制及卖妻等社会习惯的普遍流行!反映儒

家正统思想和法律中关於家庭结构和性行
!

的规章制度无法扎根在底层社会

的现象$究其原因!在於这些由士大夫精英们制定的性
"

秩序!从根本上无

法和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契合$实际上!人们熟知的有关清代的贞洁

崇拜V<H86A5AS<M=AY和性
"

隔离 V̀@DE@46@̀4@̀8A53DY等儒家意识形态建构

V5E@3=3̀5<8=<3D6A4M<AY对底层社会的穿透十分有限$另外!苏成捷发现!由於

贫困"男女比例失调"人口高速增长和耕地资源的紧张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处於社会边缘的底层男性必须通过'非法渠道(和共享有限资源的方式来满

足基本性生活!例如以家庭
!

单位的卖娼"卖休"女性人口贩卖和迫使家庭

成员出卖性劳动力$这些行
!

习惯的普遍化亦导致底层社会中家庭与性劳动

之间分割逐渐模糊!从而使儒家性
"

秩序在农村社会彻底被边缘化$

本书的结构除引言与结论之外共有三个部份!分
"

是#对底层社会眧普

遍存在的各种一妻多夫制习惯的考察 %第一章至第三章&)对卖妻行
!

在民

间得以普遍流传的解释和对非法性劳动力市场的观察%第四章至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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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於这些'非法(关的司法介入!以及基层司法实践中执法者对不

符合儒家规范的广泛社会行
!

的惩罚"约束或者是妥协 %第九章至第十一

章&$!

在第一部份的考察中!苏成捷比较从非法到处在法律灰色地带中的多种

一妻多夫家庭模式!?总结出以下规律#在男多女少的背景下!虽然女性被

物化甚至是明码标价!但是作
!

农村社会的稀缺性劳动力!她们得以通过一

妻多夫的另类家庭组合方式!提高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对於其他男性的

议价能力$譬如在探讨'招夫养夫(行
!

的第一章眧!苏成捷从清末民初的

6民事习惯调查报告
<

7中发现!贫穷的农村男性们通常会选择以共同入赘

或者是结拜的方式!以'兄弟(的名义一起享有同一个妻子!?且让她作
!

共同财
#

的管理者$该习惯在福建"甘肃"湖北"陕西"山西"浙江皆有不

同程度的实践$第二章则列举不同情癋下!农村社会邻里之间对这些另类一

妻多夫制家庭的看法$根据苏成捷对各地农村习惯的调查!民间底层的性文

化比上层社会更开放!且更加'不分
&

外($但是!由於资源稀缺和乡村熟

人社会对於私人生活空间的挤压!农民的家庭与性生活常常被暴露在公
.

视

野之下$因此!一妻多夫制中的男性共享伴
C

的行
!

更容易遭到非议$即使

农村女性也会被视
!

荡妇而遭受羞辱!她们对自己的男性伴
C6

有更多选择

和主动权$第三章则讲述介於一妻多夫制和卖妻之间的典妻和纵癚行
!

$在

受到经济或生存压力之时!有些农村女性会主动要求出卖自己的性劳动力?

且将自己'共享(!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和维持与原配的夫妻关$就总体

而言!管邻里乡间的流言蜚语客观存在!农村社会对於一妻多夫制及其他

灰色地带中的行
!

习惯还是相对容忍的$

关於卖妻和非法性劳动力市场在农村社会屡禁不止的问题!苏成捷在本

书的第二部份做出以下解释#由於儒家性
"

秩序在底层农村社会的被边缘

化!以及农民对法与性规范的陌生!农民时常无法分辨哪些行
!

是'非法(

或者'处在合法的灰色地带(的$此外!以一妻多夫制
!

掩饰!家庭
!

单位

的典妻和出卖性劳动力的行
!

通常因缺少保证机制而高度不稳定$因此!当

纠纷或暴力突发生?且闹到县衙的时候!双方通常都不会意识到违法的不

仅仅是暴力犯罪本身!而是其背後的另类家庭组合及不符合儒家规范的性行

!

$这也是
!

什
>

县官在仲裁纠纷的时候***即使他
g

定以地方习惯或情理

做
!

法源***也通常会重复
,

调卖妻"典妻"迫使女性家庭成员出卖性劳动

力等行
!

是违反儒家伦理和大清律例的$但是!对於某些官府明令禁止的人

口贩卖行
!

!农民会根据卖方同意和私下保证的方式逃避官府的视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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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契约书写的方式加以证明$例如!根据本书第四"五章对超过,##份诉

状"案牍及卖妻契的文本研究!苏成捷发现卖妻契中一般会包含除见证人

外!中人"媒人和当地乡豪等有私下处理和仲裁纠纷能力者的名字$另外!

大约三分之一的有关卖妻的纠纷!都以县官准许被卖女性根据卖妻契约眧的

条款再嫁而告终$这些均体现了地方司法仲裁中!卖妻契合法性的根本悖

论#虽然卖妻契的书写目的是
!

了逃避官府视瞃和给非法的卖妻交易提供保

证!但是该契能
5

作
!

呈堂证供!?且能被县官看作是同意的基准处理民事

纠纷的事实!则证明卖妻契享有部份法律效力$

本书第二部份的第六至八章则是作者对卖妻市场议价过程的观察$作者

发现!在大部份的卖妻交易中!虽然被卖的女性作
!

'交易物品(通常都是

受害者!但是她们的同意和主观意志依然对整个议价过程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基本上所有的卖妻交易都必须要徵得被卖女性的同意才可以顺利进行$

在特殊的条件下***例如!当买家比较富有!或被卖女性自己可以获得经济

利益的时候***有些女性甚至会要求她们的伴
C

把自己卖掉!?以此
U

离贫

困$此外!卖妻契的书写大多按照地契的书写格式!?且遵循土地交易的模

式进行$这意味着农村社会的卖妻交易有不少都是'活卖(而非一次性'

3

卖(!也就是
?

!由於交易双方对被卖女性的'

#

权(?非完全转让!该女

性在被卖後依然可以利用威胁报官等策略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然!这?

不代表底层农村女性比上层城市女性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V8̀@D<SY$

本书的第三部份详细记载关於清政府如何用意识形态和法律介入 '非

法(关?加以管制$通过对官箴和律例的研究!第九章阐述从明初到清中

後期有关性犯罪和性交易的民"刑法继承与变化!?总结出以下趋势#对

'犯癚(和'纵容妻妾犯癚(等罪量刑的加重!以及对该罪定义的扩大化$

大明律中对於该罪的定义?不包括一妻多夫制下的典妻或者卖妻行
!

$虽然

大清律例对於民"刑法的部份大多直接继承明律!但是在清代的执法和裁
g

中!该罪的定义则包含所有形式的卖妻"典妻行
!

$再者!雍正元年

%$1"+ &的法制改革摘除了'娼优(与 '乐
Y

(等基於血缘的贱籍!其意图

之一是
!

了让原本被官方默许犯癚卖淫的底层边缘群体也接受儒家伦理和法

律的规范$然而!在地方司法机构的实际仲裁与执行中!州县官通常会因法

律"伦理与当地情癋和社会习惯相突而选择依照情理进行裁
g

$在第$#"

$$章对司法运作和纠纷解
g

机制的考察中!作者发现县官在大多数非政治的

民事案件中!总是会做出最有利於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的裁
g

!而不是严格遵

照清廷法律$但是!在处理少数'事关重大(或者有可能超出地方官法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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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案件时!地方官僚则会优先考虑以清律作
!

仲裁的法源$与此同时!

在官府受理的性犯罪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官僚也参与到对卖妻的法律地位以

及其他非法婚姻的辩论中!?且有不少人主张?取实用主义和灵活的态度!

让法律和贞操伦理向地方习惯部份妥协$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
?

!这

些现象既可以被解读
!

清政府地方治理政策的高度弹性!也可以被解读
!

中

央政府能力的癘限"帝国司法控制能力的
O

弱或者是法律本身无法深入解
g

社会与经济问题的体现$

对於法律研究者而言!本书可以通过性犯罪和违法婚姻的角度来重新理

解清代司法空间的分层!以及有关民事诉讼中法源的学术分歧$例如!

0

宗

智 VWH5=5L -I-Î M8D Ỳ认
!

!介於民间非正式纠纷解
g

秩序和官方司法制度

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半官方的中间地带***由宗族"保甲等地方社会组织构

成的'第三领域(!?且每个司法领域都通过严格的分工来维彼此的权力

平衡$在此基础上!

0

宗智将官府 '听讼 (定性
!

审判而非调解$在他看

来!官府审判是纯粹的依法办案!而民事调解是依人情和习惯行事$而
0

宗

智对这两者差?的
,

调则凸显 '听讼 (制度作
!

'第三领域 (的严格法律

性$但是!从本书对性犯罪和违法婚姻在地方的司法仲裁和调节情癋来看!

不同司法空间的严格分层及分工?不明显$此外!本书对岸本美绪V056H5P3A3

.53Y的理论也有补充$岸本认
!

!地方裁判官是通过对法的情理化解释来获

得判
g

正统性!?且在维持民间秩序的同时!也让人们对这个秩序
#

生信赖

感$因此!地方官在仲裁时会寻求国法"伦理"习惯之间的平衡点!?以情

理作
!

处理民事诉讼的法源!而非如
0

宗智所言完全遵照法律行事$对於
0

宗智与岸本之间的
N

论!苏成捷则认
!

实际情癋应该是两者?存!且根据不

同情癋而定$据本书第三部份的论述!地方官在选择法源的时候会考虑该案

件是否'事关重大(?超越当地法辖权$这些考量也恰恰证明清代的司法空

间和仲裁机制富有弹性$

从性
"

研究"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本书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也可以帮

助研究者重新审视对於女性地位和儒家性
"

秩序的历史认知$例如!高
W

颐

Va343AHS/I03Y在6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7%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 &一书中指出!今天人们对於明清妇女作
!

儒家礼教的受害者以

及无声边缘群体V6M98=A@4DY的集体想像!源自於五四新文化思想出於现代化

目的造的历史建构!而非明清妇女的真实写照$根据高
W

颐的
?

法!由於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坊刻的兴起"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女性教育的提倡!上层

妇女在有限的生活空间和男性支配的儒家秩序中!创造了一个对她们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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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生存方式$本书则从底层农村女性的角度!阐述女性如何在被贫困高

度挤压的生存空间中依然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且反过来威胁或影响贩卖和

支配她们的男性$同时!这些现象也证明清代的儒家文化?非如五四史观所

描绘的那样无处不在$管苏成捷对底层女性的关注有助於其他研究者更好

地推翻对儒家文化霸权"性
"

秩序和女性地位的片面认知!但笔者认
!

本书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性
"

研究!因
!

其关注点在女性的生存策略!而非对有

关女性身份认同或者社会性
"

话题的探讨$

从史料研究的方法论出发!本书亦能给大量使用法律文献的学者一些
+

发和反思$首先!历史研究者在使用法律文献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诉状"官

箴"案牍都具有比较严重的选择性偏差V6@=@<A53D 9586Y$?且!在研究性犯罪

和非法婚姻等隐案率较高的案件时!研究者需要认识到大多数违法行
!

?
=

有被记
<

下来$同理!大多数有关性与家庭纠纷的民事案件在被官府受理之

前都已经尝试过寻求宗族或家庭的力量进行私下解
g

$其次!由於传统文化

中'无讼(的意识和州县官对轻微民事案件的轻视!当事人大多?取大案

情的方式来博取官方的同情和受理$原告的张策略经常能
5

奏效!?且反

过来进一步刺激被告人的行
!

$

!

了克服这些文献困难!作者结合其他非官

方文献!?且?取案例抽样法来呈现清中期多元的社会图景$然而!本书对

案例的过分关注以及'探针式(抽样方法导致其对时间跨度以及司法地域性

的相对忽视$

总体来
?

!苏成捷此书是一部成功结合司法史"社会史及部份性
"

研究

的盓出著作$作
!

一本以案例和文本研究
!

主的历史学著作!该书对於清代

农村社会习惯"儒家性
"

秩序"清代司法空间和民事诉讼法源的跨学科探讨

也体现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本书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亦体现近年来美

国的明清历史学界在後现代史观与 '中国中心观 (V-H5D8B<@DA@4@E 8LL438<HY

的影响下对本质主义V@66@DA58=56PY的排斥以及对多元文化结构"权力关与

社会群体互动过程的重视$

伍家熹

哈佛大学东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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